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餐饮服务项目（2026年度）采购需求
1、 采购清单
	序号
	货物或服务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餐饮服务项目（2026年度）
	1
	项
	项目包含4个办公区



2、 项目基本情况
（一）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安门办公区）
1.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68号
2.单日餐次：两次（早餐、午餐）
（二）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清华东路办公区）
1.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东王庄小区32号
[bookmark: _GoBack]2.单日餐次：两次（早餐、午餐）
（三）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腾飞大厦办公区）
1.地点：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45号
2.单日餐次：两次（早餐、午餐）
（四）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隔夜评标区办公区）
1.地点：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稻田南里15号
2.单日餐次：三次（早餐、午餐、晚餐）

3、 餐厅服务内容 
（一）交易中心共四个办公区开设食堂。
（二）广安门、清华东路、腾飞大厦办公区食堂职工伙食标准暂定为30元/人·天，隔夜评标区食堂职工伙食标准暂定为40元/人·天，专家伙食费标准暂定60元/人·天，腾飞大厦办公区专家伙食费标准暂定40元/人·天
（三）广安门、清华东路办公区的食堂提供早餐和午餐及仅限值班或加班人员的晚餐服务。腾飞大厦的食堂提供早餐、午餐及加班人员和专家晚餐。隔夜评标办公区的食堂提供早餐、午餐和晚餐。
（四）中心各办公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规划就餐时间和就餐区域。
（五）食堂采用自助供餐形式。
（六）中心各办公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早、午、晚和值加班餐标。需调整就餐标准，经采购人和中标人双方协商后执行。
（七）餐费结算：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下面两种方式可任选其一，结算餐费。
a.凭就餐卡刷卡就餐，依据实际刷卡每餐人数，核定餐食费用。
b.与中标人约定日用餐基数（单日用餐人数），超出部分按实际人数及伙食标准结算。日用餐基数和标准如有变化，应提前1个月告知中标人。
（八）采购人提供现有餐厅和厨房内设备，无偿供投标人使用（设备所有权依旧归采购人所有，投标人不得私自处理），在合同期内中标人负责餐厅、厨房内各类设备、设施、器具等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维修，保证设施设备的安全、稳定、合理、有序运行。
（九）采购人承担履约期间所产生的燃气费用；履约期间所产生的水、电费用，中标人需注意节约水、电、气等能源，杜绝浪费。 
（十）中标人负责广安门办公区、清华东路办公区、隔夜评标办公区、腾飞大厦办公区的烟道及净化设备清洗、维修工作，每月请专业烟道清洗公司对厨房烟道和楼顶净化设备进行彻底清洗，杜绝烟道油污引发火灾。
（十一）中标人负责餐厅、厨房的日常保洁和垃圾（包括但不限于厨余垃圾）清理，需满足北京市餐饮的相关规定，保证环境卫生的干净、整洁。负责清运食堂垃圾到指定位置，如不符合国家标准由中标人自行解决。 
（十二）中标人需依北京市餐饮相关规定，负责本食堂所在区域的病媒生物防治（包括但不限于除四害等）及餐具、餐厅和厨房的卫生消毒。中标人按照有关规定和实际需要对餐厅、厨房进行一次彻底消杀，杜绝滋生各类病媒生物，使用药剂必须是国家认可可以在食堂使用安全的生物药剂。
（十三）中标人负责提供餐厅正常运营所需要食品袋、一次性用品等低值易耗品，并提供餐厅用餐巾纸及保洁所用物资，所提供用品为国家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
（十四）按需求提供工作餐以及各种会议工作餐服务，就餐标准及服务内容采购人和中标人双方另行协商。
（十五）中标人应具备完整的服务方案，如《管理制度方案》、《人员配备方案》《配餐方案》《食品质量管理控制方案》《卫生管理方案》《设备设施日常维护方案》《应急预案》《接管方案及退场方案》等。

4、 餐厅服务要求及服务标准 
（一）总体要求 
1. 投标人提供的服务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2.投标人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采购合同的规定，制订本项目完善的规章制度、管理办法、操作流程、服务标准、实施细则及安全措施，制定各类经营服务活动的应急处置预案，并报采购人审核及备案。 
3.投标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GB 31654-2021）。 
4.投标人应按照采购人要求组建与各办公区相适应的的餐饮服务队伍，包含厨师、面点师、配菜和服务员等。
（二）对投标人的服务管理要求 
1.服从采购人对其提供的餐饮服务进行全程管理。 
2.服从采购人审议其拟定的本项目服务与管理制度与评分管理制度，监督本项目各项服务与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监督、考核、评价其安全管理、经营管理、人员配备及管理、食品质量、食品卫生、服务过程、服务质量、环境卫生等情况。 
3.服从采购人对操作现场随时进行检查。 
4.负责向采购人定期提供其送食材单位的有效资质证明。 
5.负责每日就餐人数统计等日常管理工作。 
6.投标人需依北京市餐饮相关规定，负责本食堂所在区域的病媒生物防治（包括但不限于除四害等）及餐具、餐厅和厨房的卫生消毒。投标人按照有关规定和实际需要对餐厅、厨房进行一次彻底消杀，杜绝滋生各类病媒生物。
7.投标人负责确保安全，做好厨房及餐饮服务区域防火等安全工作，杜绝火灾、食物中毒等责任事故，对所属员工、业务合作方要尽到安全培训、管理的义务。 
8.由投标人承担食材原材料购买和管理工作，食材原材料费用不包含在投标报价中。并加强对入库食品原材料的审核和检验。（入库食品包括但不限于蔬菜水果类、蛋品类、猪肉类、鸡肉类、牛羊肉类、粮油类、新鲜水产类、冻货类、奶制品类、调料类），严格控制入库、出库食品的数量和质量。对入库食品须索取每批次检疫检验证明并留存备查，杜绝接收、使用“三无”产品及假冒伪劣、过期食品，对过期食品应及时清退、处理。每次入库前需向采购人汇报，同时提供送货清单、食材溯源资料及相关证书，由采购人检查合格后方能入库。
规定保质期的商品：入库食品到达采购人所在地时，其保证保质期限未过80%。
规定无保质期的商品：蔬菜、鲜果、禽蛋、鲜肉类商品到达采购人所在地时，应保持其新鲜度，不合格的产品应退换货。水产类商品到达采购人所在地时，应保持其鲜活，不合格的产品应退换货。
提供100%安全食品，并达到质优、物美、价廉的合格食品，不得提供以下食品（由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投标人负责）：
（1）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食品。
（2）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被有害物质污染，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食品。
（3）含有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微生物含量超过国家限定标准的食品。
（4）未经动物检疫部门检疫、检验或者检疫、检验不合格的猪肉及其制品。
（5）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猪肉及其制品。
（6）掺假、掺杂、伪造，影响营养、卫生的食品。
（7）用非食品原料加工的，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将非食品当作食品的。
（8）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 
（9）其它违法违规行为造成食品安全事件。
9.提供的餐饮服务应自觉接受采购人的日常监督考核及服务对象的评议，满意度调查，并按照满意度调查的反馈意见积极进行整改。
10.根据采购人保密规定，须与采购人签订保密承诺书，保密义务不因合同的终止而终止。 
（三）餐品质量要求 
1．按时、保质、保量的为采购人提供食品加工制作及相关餐饮服务。及时调整食品加工制作花色品种，保证食品的卫生和质量，做到饭菜新鲜可口、服务礼貌周到。 
中标人应协助采购人根据营养均衡原则和膳食指南，科学制定食谱；实施用餐人数餐前统计或测算，根据就餐人数合理安排食品数量。应充分利用食材，提高食材利用率，做好边角料的再加工利用，推广“一料多用”，不使用食品装饰菜品，应分批错时，合理规划出菜时间，推行集中准备、按需分次制餐。
（1）每日按照膳食种类多样化、营养均衡的原则配备食品。
早餐提供4种主食、4种流食、4种小菜、煮蛋、茶蛋或煎蛋；
午餐提供6种热菜（含1个主荤菜、2个半荤菜）、4种主食；汤，粥各一种；水果、酸奶各一种。主荤菜每周需包含牛肉、羊肉、猪肉、鸡鸭及海鲜类。
（2）熟制后食品完整不碎及不松散。 
（3）热菜供餐时保持温热。 
（4）热菜食品表面无风干及水浸现象。 
（5）素食食品即时烹炒并控干过多汤汁和水分。 
2.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执行食物留样制度，指定专人负责，做好留样记录和样品标记。 
（四）饭菜出品时间和要求 
1.根据季节及节气，本着食用时令菜的原则。菜谱每周四提交采购人审核，经采购人同意后，严格按照已审定的菜谱加工制作，不得擅自更改，并严格按照菜谱订购食材，不得随意改变品类；如因特殊情况需调整菜谱的，应提前请示采购人，经批准后执行。应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一天内（特殊情况需在当天内），准备好工作餐菜谱，并根据采购人要求及时调整，在规定时间内加工制作工作餐并提供餐饮服务。 
2.严格按照采购人规定时间开餐，每餐所供食品在开餐前 15 分钟布置完毕，如变更或遇其他突发情况导致不能正常开餐的，厨师应提前通知采购人，并留有充分时间做出补救。 
3.按时供餐，保证菜量。 
（五）人员管理要求 
1.人员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执行北京市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等。厨房及餐厅区域发生的任何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责任事故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对各监管部门在日常检查过程中发现的不合格项目负全责，并承担以此产生的各种处罚责任。 
2.对餐厅员工的管理教育和人身安全负完全责任。
3.所有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均应达到但不限于下列要求：必须持有效健康证并经培训后上岗；严格遵守食品卫生行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餐厅经营服务规范；按照餐饮服务行业、卫生部门的规定进行操作，服务及着装、仪容、仪表及服务态度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采购人要求，遵守采购人保密规定及个性化需求。 
4.保证所有工作人员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采购人的各项规章制度，并定期对本项目人员进行安全知识、专业技能服务技能培训及职业道德教育、节能意识等并做培训记录。 
5、 餐饮人员配置
    1、★人员配置（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
广安门办公区：最低人员配置8人，含2名服务人员。
清华东路办公区：最低人员配置7人，含2名服务人员。
腾飞大厦办公区：最低人员配置7人，含2名服务人员。
隔夜评标区办公区：最低人员配置9人，含4名服务人员。
2、 人员配备要求
每个办公区至少具有《中式烹调师证》四级或中级以上人员2名，具有《中式面点师证》四级或中级以上人员1名。
6、 费用说明
餐饮服务费用包含餐饮服务人员工资、社会保险、餐饮耗材（如保鲜膜、锡纸等低值耗材）及服务项目管理费、税金等（应含）费用组成。
7、 服务期限
自2026年5月1日-2027年4月30日。
8、 付款方式
服务费支付三次，签订合同后，采购人财政批复到账后30日内支付50%服务费，2026年11月30日前支付第二笔服务费，2027年5月31日前支付第三笔服务费。中标人应在采购人付款3日前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的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
餐费按月支付，每月一次性支付中标人上月餐费。
   九 、其他要求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进一步推动《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21号）《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发改财金〔2014〕3062号）《关于报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的通知》（财办库〔2014〕526号）《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关于做好政府采购有关信用主体标识码登记工作的通知》（财办库〔2016〕320号）《京津冀市场监管部门关于实施深化信用提升助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的意见》《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通知》等政策要求在政府采购工作中落实落地，请供应商承诺投标截止日前3年内未发生以下事项：
1.在招标（交易发起）文件规定的投标（交易响应）截止日起的投标（交易响应）有效期内撤销其投标（交易响应）的；
2.因供应商自身原因或其他客观情况造成合同履约超期，或经过采购人催告后仍故意或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
3.因供应商其自身严重或持续的履约缺陷，导致合同被提前终止、索赔或其他类似制裁的；
4.存在拖欠工资的；
5.存在《京津冀政府采购负面行为清单》（冀财采〔2024〕18号）规定的供应商负面行为的：
（1）具有关联或存在利益冲突的供应商违规参加同一政府采购项目；
（2）供应商不公平竞争；
（3）供应商恶意串通；
（4）其他串通行为；
（5）未按规定签订合同；
（6）未按规定履行合同；
（7）在监督检查和投诉处理中提供虚假材料。

